
　　受害人特殊体质与

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最高人民法院第２４号指导案例评析

程 　 啸 

内容提要：最高人民法院第２４号指导案例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侵权法问题，即当
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共同造成或扩大了损害时，能否减轻侵权人的赔

偿责任。在判断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能否减轻加害人赔偿责任时，应当先分析作为客

观要件的因果关系，再研究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能否被评价为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

特殊体质、加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三种类型的因果关系，前两种属于共同因果关

系，但有所区别，而第三种属于假设因果关系。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对于加害人的

赔偿责任影响不同。而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应当被评价为受害人的过错，受害人也

不因有特殊体质而被施加更高的自我照顾保护义务，否则不利于保护人格平等、维

护自由以及控制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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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２４号指导案例的基本案情、裁判要旨及问题

　　 （一）基本案情与裁判要旨

　　２０１４年１月２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 ２４号指导案例——— “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该案的基本事实为：被告王

阳驾车碰擦行人即原告荣宝英，致其受伤。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王阳负事故全部责任，荣

宝英无责。司法鉴定结论为：荣宝英左桡骨远端骨折的伤残等级评定为十级，左下肢损伤

的伤残等级评定为九级，损伤参与度评定为 ７５％，个人体质因素占 ２５％。本案争议的焦点
问题是：确定残疾赔偿金时应否扣除受害人个人体质因素在损伤参与度中的 ２５％，即残疾
赔偿金是否要乘以损伤参与度系数０．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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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审法院认为，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伤具有 ２５％的参与度，故在计算残疾赔偿
金时应作相应的扣减。二审法院认为，依据侵权责任法第２６条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第
１款第２项，交通事故中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是否应当扣减，须根据受害人对损失的发生或
扩大是否存在过错进行分析。虽然受害人的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但这不是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受害人不应因个人体质状况对交通事故导致的伤

残存在一定影响而自负相应责任，原审判决以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中将荣宝英个人体质状况

的损伤参与度评定为２５％为由，在计算残疾赔偿金时作相应扣减，属适用法律错误，应予
纠正。从交通事故受害人遭受损害及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看，本起交通事故的引发系

肇事者王阳驾驶机动车穿越人行横道线时未尽到安全注意义务碰擦行人荣宝英所致；损害

后果系受害人荣宝英被机动车碰撞、跌倒发生骨折所致，事故责任认定荣宝英对本起事故

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虽然荣宝英年事已高，但其年老

骨质疏松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受害人对于损害

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不存在减轻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法定情形。

　　 （二）由第２４号指导案例引出的问题
　　第２４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认为：“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其体质状况对损害
后果的影响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法定情形。”从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的相

关说明来看，该指导案例依据普通法上的 “蛋壳脑袋规则”，〔１〕认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既

非受害人对损害发生的过错，也与损害后果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能减轻加害

人的赔偿责任。

　　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中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共同造成或扩大了损害时，能
否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理论界存在分歧。有观点认为，只要加害行为与特殊体质受害

人所受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加害人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但是，在受害人明知自己有

特殊体质却未采取适当保护措施时，可以认定受害人的与有过失，从而减轻赔偿责任。〔２〕

另有观点认为，该问题的解决须立足于损害的公平分配、受害人的行为自由以及损害的预

防效率等价值，区分加害人从事侵权行为时究竟是故意抑或过失，加害人是否知悉受害人

的特殊体质等因素作类型化判断。具体而言，如果加害人故意实施侵权行为，则无论受害

人特殊体质对损害有无影响，均不减轻赔偿责任；如果加害人虽非故意实施侵权行为，但

其知悉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则加害人承担比对一般身体健康者更高的注意义务，受害人的

特殊体质不能减轻赔偿责任；如果加害人既非故意实施侵权行为且不知道受害人的特殊体

质，需要进一步考虑加害人的行为究竟制造了抽象危险还是具体危险以及受害人特殊体质

的类型，分别判断可否减轻赔偿责任。〔３〕还有人认为，如果侵权人明知受害人为特殊体质

而利用该体质之弱点实施侵害行为，或者侵权人虽然不知道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但其实施

侵权行为时主观上为故意或重大过失，则均应对全部损害后果负责；倘若侵权人不知道受

害人的特殊体质且实施侵权行为时主观上为一般过失，可以结合具体行为与实际损害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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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磊：《〈荣宝英诉王阳、永诚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阴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的理解与参

照———个人体质特殊不属于减轻侵权人责任的情形》，《人民司法·案例》２０１５年第１２期，第１１页。
参见周小峰：《特殊体质受害人损害赔偿问题研究》，《人民司法·应用》２０１２年第１３期，第９７页。
参见孙鹏：《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侵权责任之影响》，《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２期，第１００页以下。



的差距、受害人的经济状况以及侵权人的承受能力等因素，适当减少赔偿数额。〔４〕

　　从检索的相关判决来看，法院对于受害人特殊体质能否减轻赔偿责任的问题，也有不

同做法。〔５〕一些法院认为，受害人的体质仅仅是加害行为造成损害后果的客观因素，既不

属于侵权法上的过错，也非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 ２６条，受害人不应

因其特殊体质而自负责任。〔６〕另一些法院认为，如果依据损伤参与度的司法鉴定意见能确

认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有一定的原因力，就可以减轻赔偿责任。〔７〕还有一些法院认为，

原则上赔偿义务人以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害系其自身特殊体质诱发为由进行抗辩的，不予支

持，但如果损害后果超出正常情形下可预期范围且侵权人不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可

综合考量侵权人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和方式、侵权行为通常所可能造成的后果与实际损

害后果之间的差距等因素适当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８〕

　　笔者认为，讨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能否减轻赔偿责任的问题，关键在于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侵权法上受害人的特殊体质究竟是指什么？为什么要关注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其次，

在第２４号指导案例中，尽管的确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造成了损害后果的扩大，为什么法院

却认为该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有无必要考虑特殊体质与损害后

果间的因果关系类型，分别判断能否减轻赔偿责任？再次，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可否被评价

为受害人的过错，从而依据侵权责任法第２６条减轻赔偿责任？如果可以，究竟是特殊体质

这一客观事实本身应被评价为受害人过错，还是由于受害人违反了基于其特殊体质产生的

对自己更高的照顾保护义务而认定其具有过错？在减轻赔偿责任时，有无必要考虑加害人

的过错类型或其对损害后果的发生有无预见的可能性？最后，第 ２４号指导案例的裁判要点

中为何要以 “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过错”作为受害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影响不属于

可以减轻责任的法定情形的前提？这个 “过错”究竟指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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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龚海南：《特殊体质受害人之侵权赔偿刍议》，《法律适用》２０１２年第８期，第７６页。
笔者以 “侵权”、“特殊体质”作为全文检索的关键词，检索无讼案例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ｔｓｌａｗ．ｃｏｍ／ｂｊ）得到４２０
件法律文书 （包括判决书、裁定书），排除同一被告且内容完全重复的，整理出具有研究意义的法律文书约

８０件。检索的裁判文书时间范围从２００５年到２０１７年９月，检索日期为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５日。
参见 “牟建芬与郭勇年、郭亚军一般人格权纠纷案”，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徐民终字第１８６０号民事判决
书；“吴吉兵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市崇安支公司、顾晨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江苏

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锡民终字第０２６７６号民事判决书；“李粉宝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扬州市分公司、朱红琴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苏 １０民终
１３７号民事判决书； “钱龙与余国良、余家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泰中民四终字第００６６８号民事判决书；“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铜陵中心支公司与汪利华等机动
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铜中民一终字第００１８４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陈有荣等与高国忠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浙０５民
终１０５１号民事判决书；“张伟伟诉葛万军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
京０２民终６６７５号民事判决书；“王江等与高怀友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５）沪二中民一 （民）终字第５５号民事判决书；“张锦石等与董金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
案”，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通中民终字第１９０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 “张建良与华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王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浙嘉民终字第４４８号民事判决书；“朱九珠、胡良友等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建德支公司、建德市新安江长运有限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浙
杭民终字第１０１２号民事判决书；“楼水珍、楼宇光等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支公司、金章
根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绍民终字第３９６号民事判决书。



二、受害人特殊体质在侵权法上的意义

　　 《现代汉语词典》将体质界定为 “人体的健康水平和对外界的适应能力”。〔９〕体育科

学中的体质，是指人体的质量，是生命活动和劳动工作能力的物质基础，是在先天遗传和

后天环境的影响下，在生长、发育和衰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身、心两方面相对稳定的特

质，包括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和心理因素等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性。体质既反映

着人体的健康水平、身体运动水平，也反映了人体对外界的适应能力。〔１０〕所谓特殊体质，

简单地说，就是某人具有的不同于常人的体质，如先天具有的心脏病、过敏症，或者后天

形成的心肌梗塞、骨质疏松等。然而，“体质”并非医学术语，现代医学研究和临床治疗并

不使用体质的概念。对于医学研究或诊疗活动而言，无论是先天性心脏病、过敏症，还是

后天的心肌梗塞、骨质疏松，仅仅是病人所患的特定疾病而已。

　　在侵权法上，只有当受害人具有的不同于常人的生理或心理状况 （即特殊体质）与侵

权行为结合，共同造成了生命权、健康权等被侵害或在损害发生后扩大了损害后果，侵权

法才需要对之作出评价。如果受害人遭受的损害完全是其自身体质所致，根本就不存在他

人的侵权行为，纵然受害人的体质再特殊，也不成立侵权责任，更无须讨论是否减轻赔偿

责任的问题。换言之，实践中以后果的严重性逆推民事主体的相关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进

而根据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减轻赔偿责任的做法，貌似公平，实则颠倒黑白。例如，某学校

安排学生从二楼将课桌搬运至一楼，搬运过程中一学生的右脚碰到上桌角后致下肢瘫痪。

经查该学生原患有胸段脊髓血管畸形，下肢瘫痪乃外力诱发畸形血管出血所致。〔１１〕该案

中，安排学生搬运课桌在正常的教学活动范围之内，且学校无法知悉该学生的特殊体质，

并无过错，学校的行为不是侵权行为。学生的健康权受损乃是其搬运课桌时右脚不慎碰到

上桌角且自身具有特殊体质所致。此时，即便损害后果十分严重，也不能由此逆推学校让

学生搬运课桌的行为构成侵权行为，进而讨论特殊体质能否减轻赔偿责任的问题。〔１２〕再

如，某单位的部门主管依据单位规章对某员工的违纪行为作出了书面警告，结果被处分之

员工患上了 “急性应激性精神病”。〔１３〕法医学司法鉴定书认为：违纪纠纷事件与该员工的

精神病之间具有诱发关系。然而，即便如此，也不能据此认定单位的处分行为构成侵害该

员工健康权的侵权行为。一个单位的主管对违纪员工予以书面警告乃正常之管理行为，并

非侵权行为。即便单位的处分并不合理合规，也不能当然认定该处分行为与员工健康权被

侵害的因果关系，除非能够证明该单位明知该员工的异常心理依旧作出不合理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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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６版），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８１页。
何仲恺：《体质概念及其与健康的关系》，《体育科学》２００２年第２期，第３５页。转引自肖夕君：《体质、健
康和体适能的概念及关系》，《中国临床康复》第１０卷第２０期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５日出版），第１４７页。
参见 “某某诉某某学校人身损害赔偿案”，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沪一中民一 （民）终字第２０６３
号民事判决书。

正因如此，《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教育部令第１２号；２００２年９月１日起施行）第１２条第３项才规定，
因学生有特异体质、特定疾病或者异常心理状态，学校不知道或者难于知道的，因此所造成的学生伤害事故，

学校已经履行了相应的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学校无法律责任。

参见 “郭某某等与郭某某等健康权纠纷上诉案”，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东中法民一终字第
５５３号民事判决书。



　　综上可知，在侵权法中讨论受害人特殊体质的思考过程应当是：首先，受害人具有特
殊体质。其次，存在着他人对受害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即加害人侵害了 （作为或不作为）

受害人的生命权、身体权或健康权，造成了人身伤亡的损害后果。也就是说，加害人要承

担侵权赔偿责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必要考虑因受害人具有某种特殊体质且该体质

与侵权行为共同造成或扩大了人身伤亡的损害后果时，是否要减轻赔偿责任的问题。据此，

本文将侵权法上的受害人特殊体质界定为：受害人自身具有的与加害行为相互结合而造成

或扩大了人身伤亡的损害后果的、异于常人的生理或心理状况。根据产生原因的不同，可

将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分为两类：其一，受害人先天性的特殊体质，即由于遗传因素决定的

人的生命有机体易患某种疾病或者已经罹患了某种疾病，人体的反应会异常严重的体质状

况，如受害人有过敏性体质、血友病、先天性薄颅骨病、成骨不全症、先天性心脏病等。

其二，受害人的后天性特殊体质，即非因遗传因素而是由于后天的各种因素导致的身体器

官或者机能与正常人的不同之处，例如受害人所患的各种疾病，包括心脏病、高血压、糖

尿病、冠心病、肺癌等，或受害人因年老而出现骨质增生、骨质疏松、颈椎退行性病变等。

　　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律上，究竟何种体质才能称之为 “特殊体质”，即受害人的体质究竟

要特殊到何种程度才属于那种会对法律责任的减轻或免除产生影响的特殊体质，存在争议。每

个人的体质都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的，一些随着人的年龄增大可能会出现的疾病 （如

第２４号指导案例中的骨质疏松症以及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其他疾病）究竟是老年人常
见的体质还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也存在疑问。然而，就侵权损害赔偿纠纷的解决而言，

只要侵权人提出了被侵权人存在特殊体质从而主张减轻甚或免除责任的抗辩，法官就不得

不考虑所谓的特殊体质问题。正因如此，本文并未对特殊体质予以严格的限定，而是一般

性地将受害人自身具有的与加害行为相互结合而造成或扩大了人身伤亡的损害后果的、异

于常人的生理或心理状况，都作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加以研究。其中，既包括并非罕见的

特殊体质如老年人骨质疏松症等，也包括了极为罕见的特殊体质如所谓的 “蛋壳脑袋”等。

三、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因果关系

　　 （一）受害人特殊体质对因果关系的影响

　　因果关系不仅是侵权法规定的基本内容，而且构成了几乎所有赔偿责任成立要件的基
础。〔１４〕因为一个人对某一损害的责任，只能建立在这个人与该损害存在联系的基础上。〔１５〕

至于过错，一般是作为客观要件的因果关系已满足后才加以讨论的一般侵权责任的主观构

成要件。故此，讨论受害人特殊体质能否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时，首要的问题就是分析

特殊体质对于加害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何种影响。司法

实践中，有些法院认为，既然通过鉴定能够证明受害人的特殊体质确实对于人身伤害的发

生或者扩大具有原因力，就应当认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

系，进而按照损伤参与度即比例因果关系相应地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否则，难谓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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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册，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４９８页。
［荷］Ｊ．施皮尔主编：《侵权法的统一：因果关系》，易继明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１３页。



合理。〔１６〕然而，第２４号指导案例却给出了否定性回答。在该案中，法院认为：虽然受害
人荣宝英年事已高，但 “其年老骨质疏松仅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并无法律上的因

果关系”。也就是说，即便受害人的特殊体质确实与侵权行为相互结合而造成或扩大了损害

后果，这种事实上存在的因果联系也不是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不能据此减轻侵权人的赔偿

责任。〔１７〕支持该观点的理由为：首先，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只是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或

既存事实，或者说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仅是加害人行为的因果历程运作中的环境条件，并非

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其次，即便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损害之间存在部分的因果关系，也

不能当然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因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并不意味着违法，也不必然表明

受害人有过错，让其分担责任缺乏归责依据。〔１８〕况且，我国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受害人具

有特殊体质的，确定加害人的赔偿责任时应当考虑事故参与度或损伤参与度。

　　笔者认为，简单地说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殊
为不妥。正确的做法是，在区分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类型的基础上，分别加

以讨论。这是因为：一方面，依据平等对待的原则，既然侵权法在确定单个或数个加害人是否

以及如何承担赔偿责任时，要考虑因果关系、过错及各加害行为的原因力等要件 （侵权责任

法第１１、１２、１３条），〔１９〕那么在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角色反转，受害人的行为或危险源被审
查时，可能导致一方对具有法律相关性的损害承担责任的任何事由也应当可以 （全部或部

分地）减轻责任。〔２０〕所以，当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客观上

的原因力时，不考虑因果关系的类型，简单地以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是既存的事实或法律对此

未作规定为由，一概拒绝将此种因果联系评价为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有违平等对待的原则。

　　另一方面，在侵权法上，对因果关系的考察一般要依次讨论两个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
第一层次的因果关系是 “责任成立上的因果关系 （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ｂｅｇｒüｎｄｅｎｄｅ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即加害
行为与民事权益被侵害之间的因果关系。〔２１〕也就是说，只有当加害行为与权益被侵害的结

果存在关联时，侵权责任方可能成立。该因果关系用来解决侵权责任成立与否的问题。第

二层次的因果关系是 “责任范围上的因果关系 （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ａｕｓｆüｌｌｅｎｄｅ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是指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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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７〕，张伟伟案、王江案、张锦石案。另参见 “王桂忠、王丽丽等与刘某、刘红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案”，安徽省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皖１３民终３８６号民事判决书；“秦玉兰与成俊伟等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江西省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洪民一终字第２７３号民事判决书；“王
守进与山东省立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鲁
民申９７５号民事裁定书；“翟笃佩与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市中心支公司、袁心义等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芜中民一终字第０１０５２号民事判决书。
持相同立场的案例，参见 “汪禄剑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中心支公司、程小国等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杭民终字第 １８９０号民事判决书；前引 〔６〕，汪利华等
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静安支公司与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财产保险合同纠纷

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沪二中民六 （商）终字第１７２号民事判决书；“王圣德、王林仙等与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嘉兴中心支公司、张辉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嘉民终字第５１５号民事判决书。
前引 〔３〕，孙鹏文，第９８页。
学说上的讨论，参见张新宝、明俊：《侵权法上的原因力理论研究》，《中国法学》２００５年第 ２期；杨立新、
梁清：《原因力的因果关系理论基础及其具体应用》，《法学家》２００６年第６期。
参见 ［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英］埃里克·克莱夫主编：《欧洲私法的原则、定义与示范规则：欧洲

示范民法典草案 （全译本）》（第５—７卷），王文胜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３页。
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Ａｌｌｅｇｍｅｉｎｅ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３１．Ａｕｆｌ．，Ｂｅｃｋ，２００６，§３０Ｒｎ．５．



被侵害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联。它是侵权责任成立后用来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

由于权益被侵害会引发各种损害，而从法律政策的角度出发，侵权人并非对所有的损害都

要赔偿，故此，通过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可以过滤掉不合理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以控制赔

偿责任的范围。显然，讨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是否减轻赔偿责任已经是第二层次的因果关

系问题。实践中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加害行为结合而造成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的类型各有不

同，因此，受害人特殊体质对于因果关系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应当在区分受害人特殊体质

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类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加害人是否承担以及如何承担赔偿责

任的问题方为妥当。

　　 （二）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类型及损害赔偿责任

　　在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后果发生影响之场合，因果关系可以表现为一因一果、一因多果

以及多因多果等形态，而从特殊体质对损害后果的影响来看，又可将之分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

与加害行为结合共同导致损害的发生以及受害人特殊体质导致损害后果的扩大等类型。从实

际的案件形态来看，值得研究的涉及到特殊体质的侵权法因果关系的形态主要有以下三类：

　　１．受害人有某种特殊体质，该特殊体质与加害行为相互结合，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

权。换言之，如果受害人无此特殊体质，则纵有加害行为也不会侵害受害人的生命权，而

只会构成对受害人的健康权的侵害而已，无须承担侵害生命权的赔偿责任。

　　这种因果关系属于所谓的 “共同因果关系” （Ｇｅｍｅｉｎｓａｍｅ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ｅｎ），也称 “结合的

因果关系”或 “部分的因果关系”，即任何一个原因单独发生均不足以侵害受害人的某一特

定人身权利，只有加害行为与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这两个原因同时存在时，才能侵害该特定

的民事权益，进而造成损害。实践中，这种因果关系类型的案件比较少见，普通法上所谓

的 “蛋壳脑袋案”也只是一个想象的案例而已。〔２２〕我国司法实践中最典型的案件就是 “蜜

蜂蜇死人案”。在该案中，受害人具有严重的蜂毒过敏性体质而被加害人饲养的蜜蜂中的一

只叮蜇，因严重过敏而死亡。〔２３〕通常，普通的受害人被一只蜜蜂蜇伤后，蜜蜂的毒素固然

也会对其造成一定的伤害 （如红肿），但该加害行为只是构成对受害人健康权的侵害而已。

单独一只蜜蜂的毒素对绝大部分正常体质的人而言，根本不足以导致生命权被侵害的后果。

正是由于受害人具有严重的蜂毒过敏性体质，对轻微的蜂毒也严重过敏，才造成了死亡的

后果。简言之，受害人特殊体质与一只蜜蜂蜇伤的结合，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权。

　　就本类型的因果关系而言，首先加害行为与生命权被侵害之间是存在条件关系的，也

就是说，按照 “若无，则不 （ｂｕｔｆｏｒ）”的条件说 （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ｅ）的因果关系检验方法

可知，如果没有加害行为，则生命权不会遭受侵害。〔２４〕以上述蜜蜂蜇死人案言之，如果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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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壳脑袋规则”的称谓来自于一个想象的案件：原告有一个异常薄的头盖骨，而被告在没有理由知道原告

的这一特殊体质的情况下，过失伤害了原告的脑袋。这样的一击对于正常人而言只是不舒服而已，但是对于

原告却造成了头盖骨的破裂和很严重的伤害后果。参见 ［美］丹·Ｂ．多布斯：《侵权法》上册，马静、李昊、
李妍、刘成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０５页。
参见 “赵守余与林同乐等饲养动物损害责任、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合民一终字第００５７１号民事判决书。
条件说认为，现实生活中，导致权益被侵害的事实可能有很多，但只有那些 “不可想象其不存在的条件，才

属于结果的原因 （ｃｏｎｄｉｔｏｓｉｎｅｑｕａｎｏｎ，ｎｏｔｗｅｎｄｉｇｅＢｅｄｉｎｇｕｎｇ）”。参见前引 〔２１〕，Ｂｒｏｘ／Ｗａｌｋｅｒ书，第 ３０节，
边码２；Ｆｉｋｅｎｔｓｃｈｅｒ／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ｎ，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Ｒｎ．６２２．



有蜜蜂的蜇伤，则受害人不会死亡，因此蜜蜂蜇人这一加害行为是受害人死亡的条件。加

害行为与权益被侵害的因果关联这一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是具备的。接下来需要考虑的就

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即是否符合相当因果关系说这一判断权益被侵害与损害的因果关

系的认定标准。相当因果关系说认为，“如果某种事件以一种并非无足轻重的方式通常提高

了发生后果的客观可能性，则该事件为该后果的相当条件。具体裁量时应考虑如下内容：

其一，事件发生时最优的观察者能观察到的全部情形；其二，引发条件的人除此之外所能

知晓的情况。在检讨时，应当使用所有裁判时可供支配的经验知识。相当性测试涉及的实

际上并非因果关系问题，而是要获知事件结果上能够公平地被归责于行为人的界限。”〔２５〕

我国台湾地区学说将相当因果关系说精辟地概括为：“无此行为，虽必不生此损害，有此行

为，通常即足生此种损害者，是为有因果关系。无此行为，必不生此种损害，有此行为，

通常亦不生此种损害者，即无因果关系。”〔２６〕

　　按照上述相当因果关系说的理论来考察本类型的因果关系，会发现责任范围的因果关

系似乎并不成立。因为，虽然没有蜜蜂蜇人的行为，必定不会出现受害人死亡这一民事权

益被侵害的后果，但即便有该行为，单个蜜蜂释放的蜂毒通常也只是导致受害人健康权受

损，并非生命权被侵害。也就是说，蜜蜂蜇伤这一加害行为并未增加受害人既存状态的危

险或使受害人暴露于与原危险状态不同的危险状态之中。因此，加害人无须对受害人死亡

的后果负责。然而，这样的结论会导致那些具有特殊体质的人无法与健康的正常人一样获

得法律上的保护，进而剥夺或限制他们参与社会生活的自由，不利于实现对人的生命健康

给予最大程度保障的目标。因此，比较法上一些国家的学说和判例认为，“不当行为发生时

已经存在的异常环境因素不能否定因果关系，这一原则在有关身体疾病或者被害人易感性

的案件中得到了承认，例如酒精中毒、怀孕、心脏病、骨关节炎、活性或隐性肺结核，以

及众所周知的蛋壳脑袋案”。〔２７〕例如，在英国侵权法中，一直以来都采取了所谓的 “蛋壳

脑袋规则”来解决加害行为与受害人特殊体质结合造成同一损害的案件。〔２８〕依据该规则，

“被告必须接受他所发现的受害人”（ｔｈｅｄｅｆｅｎｄａｎｔｍｕｓｔｔａｋｅｈｉｓｖｉｃｔｉｍａｓｈｅｆｉｎｄｓｈｉｍ）。申言

之，如果某人 “过失地侵害他人的身体，就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该人不能以倘若受害

人没有那么异常薄脆的头颅或者异常衰弱的心脏，损害就会少一些作为抗辩”。〔２９〕即便受

害人本身已患有某种疾病或具有某种特殊的体质，从而使得其在遭受他人侵害会出现并发

症或者损害恶化的情形，但 “不论受害者已经有的毛病是多么的罕见，例如血友病、吹得

破的脑壳、歇斯底里症或其他精神病”，加害人也必须负全部责任，“法律这个态度设立在

这一基础上：承认生命的脆弱，实际上，没有细致地区别可预见与不可预见损害的余地。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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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准确地预言挫伤或脑震荡的后果在何时终止”。〔３０〕美国法院在 １９１１年的 ＭｃＣａｈｉｌｌｖ．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Ｃｏ．案中也确立了蛋壳脑袋规则。依据该规则，如果原告遭受了任何
可预见的损害，哪怕只是很轻微的损害 （甚至是不可预见的损害，只要该后果的发生不是

某一替代原因发生作用的结果），被告都应当对所有的人身伤害负责。但是，被告的责任范

围仅限于其侵权行为给原告造成的加重后果，而不包括原告自身先前业已存在的某种损害

状况。美国法上采纳蛋壳脑袋规则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法院不愿意将无法分割的人身损

害区分为可预见的和不可预见的损害；另一方面，相对于对财产损失的补偿而言，法律更

加重视对人身伤害的补偿。〔３１〕再如，法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认为，为了确认因犯罪所造成的

损害的大小，有必要考虑 （受害人）此前的生理疾病的影响。但是，当受害人的病理素质

仅仅是因为犯罪事实本身所引起的或者引发其表露出来时，其获得赔偿的权利并不因此而

减少。犯罪行为人应当赔偿受害人的全部损失，而不能以受害人在受害之前的身体状况为

由主张减少赔偿。〔３２〕西班牙最高法院民事庭的裁决认为，在被告加害行为之前就已经存在

的受害人的虚弱体质，并不会使得被告的行为与原告的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链条发生中断，

因此被告必须就全部的损害后果负责。〔３３〕德国法院的判例一直以来都认为，加害行为与受

害人特殊的体质如单薄的头骨或特殊的过敏性体质相互结合造成损害的，无论受害人的体

质多么特殊，哪怕损害发生的几率不到十万分之一，加害人都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为，

法律上对受害人的同情超过了对加害人的同情，况且，加害人一般都有保险，而受害人却

很少有保险。〔３４〕

　　在我国，所有的法院都认为，本类型因果关系中的受害人特殊体质并不中断加害行为
与权益被侵害的责任成立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加害行为与权益被侵害之间的责任成立的

因果关系是满足的。然而，在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是否会导致加害人赔偿责任减轻的问题上，

却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以第２４号指导案例为代表，认为受害人年老骨质疏松等特殊体
质仅为 “事故造成后果的客观因素”，不属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此，在确定加害人的赔

偿责任时，无须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原因力。另一种观点认为，鉴于本类型的因果关系中

损害后果的发生如此异常，而 “人类社会绝非无害空间，其总伴随着大大小小的风险，任

何人参与社会生活均不免遭遇磕磕碰碰，故社会参加者皆应具备立足于风险社会的最低限

度抵抗力。欠缺最低限度抵抗力为一般生活危险，乃个人的悲剧与不幸，受害人应无奈地

接受命运之安排，而不能将本该由自身承担的不幸转嫁给偶然遭遇的侵权人，在不支付任

何对价的情况下使侵权人沦为自己悲惨命运的保险人”。〔３５〕

　　笔者认为，就本类型的因果关系而言，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不应成为减轻加害人赔偿责
任的理由。一方面，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在性质上为绝对权，且属于在法益位

阶上处于最高层次的权利，故此应当享有最为广泛的保护。此外，基于平等原则，法律上对任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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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个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保护力度都应当是相同的。即便加害人仅仅是过失

从事了加害行为且并不知道受害人有特殊体质，但是如果加害人不违反不得侵害他人绝对权的

义务 （即不实施加害行为），则无论受害人的体质多么特殊、如何异常，也与加害人无关。故

此，要求加害人对于损害后果承担全部责任，难谓不公。损害赔偿的基本理念固然是 “权益

的所有者自担损害”，“谁受益，谁受损”也符合事物的本性。人们在社会中生活不可避免地

会有各种风险和意外，任何人也不能指望通过法律补偿命运所造成的不公平。但是，受害人

需要承担的只是一般的、正常的社会风险，而非本不应承担的风险。任何人参与社会生活

确实不免遭遇磕磕碰碰，但法律上却不能要求社会参加者具有抵御侵权行为从而避免生命

权、健康权或身体权这些绝对权遭受他人侵害的能力。否则，作为绝对权的生命权、身体

权、健康权等人格权的存在就没有意义了，法律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力度不仅被极大的削弱，

而且保护程度也会因人而异，这明显违背了平等保护的基本法律原则。另一方面，赔偿功

能是侵权法最基本的功能。“损害多少，赔偿多少”，至于损害的方式或损害的后果是否超

出意料，均不影响侵权赔偿责任的承担。每个自然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各不相同，加害人

无权挑剔其侵害的受害人。无论侵权人主观上的可非难程度如何，是故意还是过失，是重

大过失还是一般过失，侵害的手段是否恶劣，均不应影响损害赔偿的范围与数额。即便侵

权人仅具有最轻微的过失，但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他也要就该损害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在法律上，不能考虑所谓损害之大实出预料之类的答辩，因为这对于所有错误行为无不如

此。”〔３６〕因此，在本类型的因果关系中，受害人特殊体质既不会影响侵权责任的成立，也

不会影响侵权责任的承担，不能据此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当然，在实际的案件中，考

虑到加害人可能因承担赔偿责任而导致生活陷入困顿，法官可以酌情减少损害赔偿金的数

额，但从侵权法上来说，这已经不是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问题，而是损害赔偿的酌减问题。

　　２．受害人有特殊体质，加害人又实行了侵害受害人健康权的行为，即便受害人没有特
殊体质，该加害行为单独发生，通常亦足以侵害受害人的健康权进而造成损害，但由于受

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故此损害后果变得更大或更严重。

　　这种因果关系与第一种类型的因果关系都属于共同因果关系，即二者均为受害人特殊
体质与加害行为合力导致了损害。但是，本类型因果关系与第一种类型因果关系的区别在

于：在本类型的因果关系中，即便没有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加害行为单独发生也会给受害

人造成健康权被侵害的结果，无非该权利被侵害后引起的损害比受害人有特殊体质时要轻。

实践中，本类型的因果关系极为常见 （尤其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中），最高人民法院第

２４号指导案例也属于本类型。显然，无论受害人有无特殊体质，机动车的撞击都会给受害
人造成伤害。但是，由于受害人有 “骨质疏松”这一特殊体质，故加害行为与之结合所引

起的损害后果比受害人无此特殊体质时更加严重，即致受害人左桡骨远端骨折的伤残。再

如，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已存在颈 ３—６椎间盘向后膨出或突出的疾病，因发生交通
事故而遭受颈髓损伤，构成四级伤残。该案中，一方面，受害人自身虽有颈椎间盘膨出或

突出的疾病，但脊髓在颈椎退变过程中对这种慢性压迫已经适应，若不存在本次外伤，可

能不会出现脊髓损伤症状和体征。另一方面，若受害人不存在颈椎间盘突出自身疾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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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事故致颈部过伸和过屈引起的挥鞭样损伤也许不会达到此种程度。〔３７〕

　　对于本类型的因果关系中，如何确定加害人的赔偿范围的问题，第 ２４号指导案例未予
详细分析，其只是通过否定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的法律意义，而得出了计

算残疾赔偿金时不应依据伤残等级鉴定结论中受害人体质状况的损伤参与度作相应扣减的

结论。实践中有些法院认为，不能一概认为本类型因果关系中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不得减轻，

应当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害的类型分别判断。首先，对于医疗费、护理费等，不应考虑受害

人的特殊体质而减轻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受害人虽然具有特殊体质，但这种体质并不意味

着受害人就要住院治疗，故医疗费和护理费应当全部由加害人赔偿。其次，对于残疾赔偿

金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应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的原因力相应减轻赔偿责任。这是因为受

害人因其特殊体质的原因力而影响了伤残等级及相应的精神损害程度，故应考虑受害人原

有的体质。〔３８〕例如，在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中，受害人在事故发生前就患有骨质疏松症，

因交通事故导致其多发性骨折及寰枢关节半脱位并不得不住院治疗。法院认为：骨质疏松

症并非必须住院治疗，而是本次交通事故的直接撞击造成原告多发性骨折及寰枢关节半脱

位并导致原告直接住院治疗，骨质疏松症只是加强了多发性骨折的伤残等级级别。因此，

原告的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需计算参与度，而对于治疗该伤情所花费的医疗费以

及产生的护理费等其他赔偿项目则无需计算参与度。〔３９〕

　　笔者认为，在本类型的因果关系中，区分受害人的不同损害类型有助于更清晰地讨论
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赔偿责任的影响，符合责任范围因果关系的要求。通常，受害人因

生命权、健康权或身体权被侵害而遭受的损害分为财产损害与精神损害。其中，财产损失

又可分为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所受损害是指现存利益的积极减少，如受害人为治疗损伤

而不得不支出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合理费用、残疾辅助器具费或者受害人近亲属

因受害人死亡而支出丧葬费等。所失利益是指受害人于侵害事由时尚未发生，但如果没有

该侵害事由，将来其可取得的财产利益，即侵害事由消极妨碍了新财产利益的取得，〔４０〕如

因人身伤害而导致未来收入的减少、劳动能力的下降等，在我国人身损害赔偿责任中，包

括误工损失、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

　　就所受损害而言，倘若在加害行为发生前，受害人虽有特殊体质但该体质尚未使受害
人实际支出这些费用，由于加害行为的发生，导致受害人权益被侵害，进而引发了医疗费、

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害，则这些损害与权益被侵害存在责任范围的因果关系，加害人应当

就这些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例如，在第２４号指导案例中，受害人荣宝英虽然患有老年骨质
疏松症，但其并未因此住院而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现在因为其健康权被被告侵

害，导致了伤残进而住院治疗，由此支付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所受损害应由被告

承担。从医学或法医学的角度来说，受害人的特殊体质的确与侵权行为共同造成了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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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仙居县营销服务部与齐明华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浙

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台民终字第５７８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１６〕，翟笃佩案。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公司与许秀霞、厦门永茂盛物流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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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９４０号民事判决书。
王泽鉴：《损害赔偿》，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７０页。



更严重的伤残后果，但只有权益被侵害才是导致受害人不得不支出医疗费、护理费和交通

费等的唯一法律原因，二者具有相当因果关系，不应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而减轻赔偿责任。

反之，如果在加害行为发生前，受害人特殊体质已使得受害人正在接受治疗，则有必要区

分受害人本应承担的医疗费、护理费和交通费与加害行为发生后扩大的那部分医疗费、护

理费和交通费，只有后者才与权益被侵害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

　　同理，就所失利益中的残疾赔偿金而言，也必须考虑的是，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在加害
行为发生之前是否已经降低了受害人的劳动能力。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而加害行为只是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降低了受害人的劳动能力，那么只有该被降低部分的损失才与权益被侵害

有相当因果关系，加害人仅应就该部分劳动能力下降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即支付相应的

残疾赔偿金）。反之，如果受害人虽然有特殊体质，但该特殊体质并未对其劳动能力产生影

响，那么，即便特殊体质使得损害后果扩大或更严重，加害人也应当就受害人劳动能力下

降引起的损害支付全部的残疾赔偿金。〔４１〕当然，受害人此前的劳动能力是否下降应当由加

害人负举证责任。例如，在一起交通事故赔偿案中，受害人虽自身患有疾病———Ｃ５—６颈椎
间盘突出 （中央型）以及 Ｃ３—７椎体边缘骨质增生，但被告既没有证据证明受害人的自身
疾病在不考虑外力因素的情况下已构成伤残等级，也未能证明受害人伤残等级是在其自身

已具备的伤残等级基础上加上本次事故的外伤作用而导致伤残等级的扩大。故此，法院认

为，加害人不得以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为由主张减轻残疾赔偿金的数额。〔４２〕同样，在第２４号
指导案例中，并无证据证明受害人的骨质疏松在交通事故发生前已经导致了其劳动能力的

下降，故此，不应当以该特殊体质作为减轻残疾赔偿金的事由。

　　至于受害人因健康权被侵害而遭受精神损害，就精神损害赔偿金能否因受害人的特殊
体质而减少的问题，笔者持否定的观点。因为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主要功能是补偿与抚慰，

即一方面，通过责令那些因其侵权行为而使他人生活变得沉重的人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

而使 “他人的生活在可能的范围内重新轻松起来”；〔４３〕另一方面，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可

“使得受害人得到满足”，“其心中的愤懑将获得平衡，报复之心亦将减少”。〔４４〕从有利于实

现精神损害赔偿的这两项功能的角度出发，受害人特殊体质不应成为减少侵权人的精神损

害赔偿责任的原因。

　　３．在加害行为发生前，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已经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受害人残疾或死亡，
而加害行为的发生仅仅是超越了特殊体质提前实现了这一结果而已。

　　这种因果关系类型属于损害赔偿法上所谓 “假设的因果关系”（ｈｙｐｏｔｈｅｋｔｉｓｃｈｅＫａｕｓａｌｉｔｔ），
即损害已因某一加害人之行为而发生了，但即便该加害行为不存在，损害的全部或一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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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中的责任减免规定，因为这种疾病易感性体质属于受害人的自身原因。参见 ［瑞］海因茨·雷伊：《瑞士侵

权责任法》，贺栩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７页。再如，比利时侵权法认为，受害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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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因为另外一个与加害人无关的原因而发生。〔４５〕在假设的因果关系中，存在两个与损害有

关的原因：一个是实际引发损害的加害行为 （如交通事故、殴打他人等侵权行为），即 “真

正原因”；另一个是并未实际发生，但如果真的发生也能造成同一损害的原因即 “假设原

因”或 “保留原因”（Ｒｅｓｅｒｖｅｒｕｒｓａｃｈｅ），该原因可能来自于第三人，也可能来自于受害人自
身 （典型的情形就是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如受害人已患绝症或病入膏肓）。例如，受害人

肖某在发生交通事故之前已有肺癌且出现了肺癌转移，后发生了交通事故而死亡。经鉴定，交

通事故导致的是受害人的头部外伤、左侧锁骨骨折、挫伤，伤势不严重，均非致命伤。而受害

人死亡的主要原因系右肺周围型肺癌并转移，直接死因系呼吸衰竭。交通事故所导致的上述外

伤一般情况下不会导致其呼吸衰竭，其呼吸衰竭主要为自身疾病右肺肺癌并转移所致，但由

于交通事故造成的外伤导致了受害人抵抗疾病的能力下降，成为其死亡的诱发因素。〔４６〕

　　在上述假设因果关系的案件中，受害人身患重病，死亡乃该自身疾病所不可避免的结
果，只是由于侵权行为的出现提前导致了受害人的死亡。就假设因果关系案件中，受害人

的特殊体质这一 “假设原因”能否减轻赔偿责任，学说上有不同的观点。哈特与奥诺尔认

为，回答这样的问题，关键在于如何对被告所剥夺的受害人的财产或者机会进行经济价值上

的评估。此时应当区分资本财产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ｓｓｅｔｓ）和创收财产 （ｉｎｃｏｍｅ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ａｓｓｅｔｓ）两个
概念。房屋是一个资本财产，如果房屋没有在周一被 Ａ引起的大火烧毁，那么在理论上，
房屋的主人 Ｂ就有机会在周二洪水将它冲毁之前对外出售，一次性实现房屋的价值从而避
免损失。与此相反，人体是一种创收财产，不能通过出售一次性实现人体的全部价值。但

是，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在一定时间内取得收入。如果某人在 １月份由于 Ａ的过失而受
伤害，其赚钱能力永久性降低，此后 ２月份，他又被 Ｂ的独立行为致残，那么就 Ａ的行为
结果而言，通常会说，被害人只是失去了 Ｂ的独立行为介入月份前他本来能够赚得的钱数。
换言之，资本财产可以在假设原因发生前一次性实现全部价值，故实施真实原因的行为人

必须对该价值承担责任；相反，创收财产不可能在假设原因发生前一次性实现全部价值，

故行为人仅须对假设原因发生前一段时间内的创收损失承担责任。〔４７〕德国民法学通说与判

例认为，假设因果关系并不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不成立，但是要通过假设的原因进程对

损害的范围予以限缩。学说上对哪些损害应当考虑假设原因以及不同的假设原因对损害的

影响如何等问题，有很大的争议。〔４８〕不过就本文讨论的受害人特殊体质的问题，学说上的

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德国民法学说认为，当假设原因在损害事故发生前就已经存在于被

损害的人或者物之中，即所谓 “损害体质” （Ｓｃｈａｄｅｎｓａｎｌａｇｅｎ）的情形，且不久之后该假设
原因本来也可能造成同一损害时，假设原因在确定损害 （无论直接损害还是间接损害）时

·９７·

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Ｒｎ．９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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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吉中民一终字第５２６号民事判决书。类似的案件还可参见 “平安财保岳阳中心

支公司与田伯良等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岳中民三终字第 １８０
号民事判决书。

前引 〔２７〕，哈特等书，第２２１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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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９２页以下；廖焕国：《假设因果关系与损害赔偿》，《法学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１期；黄文
煌：《论侵权法上的假设因果关系》，《中外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具有重要性。〔４９〕例如，身患重病仅能存活数月的 Ｇ在 Ｓ有过错的交通事故中死亡，Ｇ的妻
子与孩子请求 Ｓ赔偿因 Ｇ的死亡而丧失的抚养费时，Ｓ有权主张以下抗辩，即 Ｇ在交通事故
发生前已经身患重病，只能存活数月，故此，其损害赔偿义务只能在 “如同死者在可能的生

存期间负担抚养义务”的范围内存在。〔５０〕

　　笔者认为，在受害人特殊体质作为假设原因即 “损害体质”的情形中，应当根据加害

人赔偿义务的意义、目的以及损害的不同类型，分别考虑受害人特殊体质对损害范围的影

响。首先，就受害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被他人侵害而遭受的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所

受损害而言，自应由加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倘若加害人能够证明，在侵权行为发生前受害

人已因特殊体质而住院治疗并正在支出医疗费、护理费或交通费，而受害人权益被侵害并

未导致上述费用的增加，则该所受损害与受害人的权益被侵害之间就不存在责任范围的因

果关系，侵权人对此不承担赔偿责任。其次，就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这些作为所失利

益的损害而言，由于受害人在加害行为发生之前已有的特殊体质会导致这样的一种结局———

即便没有损害事故，受害人的生存期限或者劳动能力也必然会减少，故受害人或其近亲属

能够获得的赔偿仅限于真正原因 （如交通事故）与假设原因 （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这一区

间的损害。例如，在前述受害人罹患肺癌而死于交通事故的案例中，受害人显然顶多生存

几个月而已，故赔偿权利人能获得的死亡赔偿金应以这几个月为限。因为死亡赔偿金是以

受害人的生命权或健康权倘若没有遭受侵害时能够生存的年限中所取得的收入或履行的抚

养义务为基础而确定的。既然受害人因自身特殊体质而致生存期限仅剩数月，要求加害人

按照２０年来对受害人的未来收入予以赔偿，就意味着受害人可以在短暂的数月生存期限中
一次性实现２０年内可以取得的收入，也等于赔偿权利人将受害人死于自身疾病的损失转嫁
到加害人头上，加害人变相成为受害人的保险人，这显然是不公平的。最后，对于精神损

害赔偿，由于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０１〕７号）第１０条第１款将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害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
情节，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等作为确定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时考虑的因素，故此，受害

人的特殊体质不应影响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

四、受害人特殊体质、过错与过失相抵

　　对于受害人特殊体质与加害行为结合造成损害或导致扩大损害后果的案件，有些国家
或地区的法院认为，之所以减轻赔偿责任，不是因为特殊体质对损害的发生具有原因力，

而是因为受害人具有过错。因此，可以通过适用过失相抵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例如，

日本的判例认为，当侵权行为与受害人的特质结合造成或扩大了损害时，应类推适用日本

民法第４１６条关于过失相抵的规定。〔５１〕具体来说，应当区分受害人特殊体质的不同类型分
别判断。首先，如果因受害人的心理因素而导致治疗延长，在考虑损害赔偿数额时，可以

类推过失相抵的规定，减轻赔偿责任；其次，如果受害人的生理因素与侵权行为共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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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扩大了损害后果的，倘若该生理因素是受害人自身所患的疾病，就应当参照疾病的样态

和程度，减轻赔偿责任；最后，如果是受害人自身特殊的身体特征 （如受害人天生的颈部

就比一般的人更长），除非有特殊的情事，否则不减轻赔偿责任。〔５２〕我国台湾地区法院的

早期判例认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并非受害人与有过失，不能减轻赔偿责任。〔５３〕但此后转

变立场，认为在受害人明知自己患有心脏扩大症，且该体质乃导致受害人死亡的原因之一时，

如果加害人对于 “受害人之心脏宿疾毫不知情，果受害人未曾预促其注意，即系与有过失”。〔５４〕

　　在我国也有不少人认为，在受害人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造成损害后果或者导致损
害后果扩大的时候，可以通过确定加害人的过错类型及其程度以及受害人的过错，进而决

定是否适用过失相抵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甚至有学者认为，即便受害人特殊体质与

损害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也不能当然使加害人减轻责任，因为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并

不意味着违法，也不必然表明受害人有过错，让其分担责任缺乏归责的依据。因此，不应

从因果关系的角度，而应从加害人的过错与受害人的过错的角度入手，分析受害人特殊体

质能否减轻赔偿责任的问题。〔５５〕

　　由此可见，在受害人特殊体质与侵权行为结合造成或扩大损害的案件中，应不应当分
别考虑加害人与受害人的过错以及能否适用过失相抵，需要深入研究。此外，在第 ２４号指
导案例的裁判要旨中，法院还两次提到了受害人的过错。一次是说 “事故责任认定荣宝英

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均无过错”；另一次说 “受害人荣

宝英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没有过错”。为什么要两次提到受害人没有 “过错”，这两个

“过错”的涵义是否相同，这些问题也值得考虑。

　　 （一）过失相抵中受害人过错的涵义

　　依据过失相抵制度，如果受害人对于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具有过错的，可以相应
减轻甚至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民法通则第１３１条、侵权责任法第２６条）。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侵权法以过错责任原则为最基本之归责原则 （民法通则第 １０６条第 ２款、侵权责任
法第６条第１款），即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仅在行为人因过错造成他人损害时，才需要
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基于平等对待的原则 （也称 “镜像原则”），既然加害人原则上只有在

具有过错时才需要承担侵权赔偿责任，那么当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时，就应减轻

加害人的赔偿责任。

　　过失相抵中的 “受害人的过错”，不同于作为侵权赔偿责任成立要件的 “加害人的过

错”。加害人的过错 （ｆａｕｌｔ／Ｖ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ｅｎ）被称为 “固有意义上的过错 （Ｖ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ｅｎｉｍｅｃｈｔ
ｅｎＳｉｎｎｅ）”或 “对他人的过错”，它是对实行侵害他人民事权益之行为的民事主体的主观心

理状态的评价。过失相抵中受害人的过错，是指受害人没有采取合理的注意或者可以获得

的预防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免受损害，以致遭受了他人的损害或者导致了损害结果

扩大的一种主观心理状态。此种过错被称为 “非固有意义上的过错 （Ｖｅｒｓｃｈｕｌｄｅｎｉｍｕｎｅ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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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参见陈聪富：《侵权违法性与损害赔偿》，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０２页以下。
例如，１９８４年台上字第２２０１号判例认为：“被害人许某虽患有肝硬化等症，而为上诉人所不知，惟许某之死
亡本由于上诉人殴打行为所致，不能以许某未预为告知其已患有何疾病，而谓许某就其死亡之发生，亦与有

过失。”转引自前引 〔４０〕，王泽鉴书，第３０７页。
参见１９９１年台上字第１７３号判决。
前引 〔３〕，孙鹏文，第９８页。



ｅｎＳｉｎｎｅ）”或者 “对自己的过错”。〔５６〕

　　加害人的过错与受害人的过错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在于：无论是判断加害人是
否尽到义务从而具有过错，还是判断受害人是否尽到义务从而具有过错，都是采取客观过

错的标准，即以一个合理谨慎的人能否预见并避免对他人 （或对自己）的损害的发生为标

准。二者的区别则在于违反的义务及法律后果不同。用于判断加害人过错的义务既包括法

定的义务 （如不得侵害他人生命权、健康权等绝对权的义务），也包括合同约定的义务 （如

卖方应按照买卖合同的约定交付符合质量标准的标的物的义务）。但在过失相抵中，之所以

认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并非因为受害人违反了不得侵害他人民事权益

的法定义务或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合同义务，而是因为受害人违反了对自己利益加以维护或

照顾的义务，即没有避免对自己的损害的发生或者在自己遭受侵害后没有避免损害进一步

扩大。受害人违反此种义务的行为并不具有违法性，〔５７〕也不存在加害人向受害人请求履行

该义务的问题。单纯的受害人违反这种对自己利益加以维护或照顾的义务的后果，既不是

受害人向自己承担赔偿责任，也不会使没有过错的加害人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只是使

得受害人遭受权利的减损或丧失的不利益而已。故此，学说上将受害人违反的对自己利益

加以维护或照顾的义务称为 “不真正义务”（Ｏｂｌｉｅｄｇｅｎｈｅｉｔｅｎ）。
　　在适用过失相抵时，受害人的过错不限于其因违反不真正义务而产生的 “非固有意义

上的过错”，也包括受害人具有 “固有意义上的过错”的情形。〔５８〕例如，受害人违反交通

规则超速驾驶，与违规左转的他人机动车相撞，从而受伤。第 ２４号指导案例裁判要旨第一
次提及的 “事故责任认定荣宝英对本起事故不负责任，其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

均无过错”中所谓的 “过错”，指的也是固有意义上的过错。

　　 （二）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与非固有意义的过错

　　能否将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本身看作是受害人的过错？如果不能，可否认为受害人因
其特殊体质而需尽到比没有特殊体质之人更高程度的照顾和保护自己的注意义务 （不真正

义务），进而因为受害人未尽该义务而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具有过错？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非常明确，即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这一客观事实本身无法被看
成过错。无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都只是一种客观的事实，

而非受害人的作为或不作为。依据前述过错标准，受害人对自己的特殊体质既无固有意义

上的过错，亦无非固有意义上的过错。〔５９〕姑且不论受害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有特殊体质而

易于遭受损害，即便知道，也不能说他就有过错。毕竟法律不能给人们施加不得被先天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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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５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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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ｄｉｃｕｓ／Ｌｏｒｅｎｚ，ＳｃｈｕｌｄｒｅｃｈｔⅠＡｌｌｇ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１８．Ａｕｆｌ．，Ｓ．３５４；史尚宽：《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０４页；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４９４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６〕，王利明书，第４９５页。
参见前引 〔５６〕，史尚宽书，第３０５页；前引 〔５２〕，陈聪富书，第２５８页。
例如，在一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案件中，受害人原患有心脑血管等疾病，后遭受交通事故而致脑梗阻。法院认

为：“在人身损害侵权赔偿中，由受害人分摊责任的主要法理及法律依据在于过失相抵原则。特殊的体质是受害

者原先身体的一种状态。对这种业已形成的身体状态，从法律过错的角度看，受害者既不存在过失，也不存在故

意，即不存在法律上的过错。由此特殊体质作为原因力的一部分而导致的最后损害结果，缺乏法律上的过错要

件。因此，只要侵权行为确系造成损害结果的原因之一，受害者所产生的损失，就应当由侵权人进行赔偿。”参

见 “郭福喜与史展、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安阳中心支公司、史令、河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安

阳卷烟厂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鹤民终字第７６７号民事判决书。



传或后天患有疾病的义务。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受害人是否因特殊体质而负有更高程度的自我保护的注意义务，
比较法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无须为避免损害而负有更高

程度的注意义务。〔６０〕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既违反了宪法上的人格平等原则，也会不合理

地限制受害人的行为自由，导致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的社会交往范围受到限制，奥地利、

英国、南非、德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家采取这一观点。例如，在德国科布伦茨 （Ｋｏｂｌｅｎｚ）
高等法院判决的一起案件中，骑摩托车的行为人因过错而导致交通事故，摩托车上的同乘

者在该事故中受伤。因该同乘者是血友病 （ｈｅｍｏｐｈｉｌｉａ）患者，故此受伤后的治疗过程较之
于非血友病患者而言更长，由此增加了赔偿费用。加害人据此辩称，受害人明知自己患有

血友病依然搭乘摩托车出行，故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依法可以减轻赔偿责任。科布伦

茨高等法院认为，加害人的该抗辩不成立，理由在于：如果仅仅因为自己健康上的不利状

况就不能借助依法可以使用的车辆参与公共交通的话，那么本案受害人的一般行为自由就

会受到难以接受的限制。〔６１〕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受害人知道自己易于遭受侵害的特殊体

质，则应当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如特殊的衣着或采取预先的警告措施等）从而使自己免

受损害，否则应当认定受害人具有过失，可以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这是因为，从风险

的可控性来说，受害人明知自己具有易于遭受侵害的特殊体质，该风险属于其能够预见并

加以控制的范围，除非加害人知道受害人具有特殊的体质，否则加害人难以控制此种风险。

如果要求加害人对于自己无法控制的风险引起的损害也负全部赔偿责任，显然是不公平的。

比利时、美国、捷克、以色列、波兰等国家采取这一观点。〔６２〕

　　对于上述问题，我国也有不同看法。肯定说认为，受害人的特殊体质本身虽不被单独
评价为受害人的过错，但是当受害人已经或者应当知道自己身患疾病存在特殊体质时，其

负有更高的照顾保护自己的注意义务，以避免因该特殊体质引起损害的发生或造成损害的

扩大。〔６３〕例如，在受害人知道自己有心脏病的情况下，即便被告辱骂自己也要保持心情平

静，而不能与被告进行争吵甚至互殴，以免心脏病发作。再如，那些患有高血压、骨质疏

松症的老年人，应当尽量减少外出或者在外出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以免遭受损害。如

果受害人没有尽到该义务，则应当认定其对损害的发生或扩大存在过错，可以适用过失相

抵减轻赔偿责任。在一起人身伤亡赔偿案中，法院认为：“被告辱骂马某某并与其争吵，在

普通情况下不会导致人员死亡的严重后果，但被告与马某某的争吵致使马某某情绪激动并

诱发其心脏疾病突发后最终导致马某某死亡结果的发生，被告的行为是导致马某某死亡的

诱发原因，被告主观上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马某某在日常生活中应对自身

的身体健康情况最为了解，应避免与他人争执而产生较大情绪波动，马某某不能克制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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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６２〕
〔６３〕

参见前引 〔３３〕，马格努斯等主编书，第３５页，第９９页，第２０７页，第２４３页，第２７６页。
参见前引 〔４５〕，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书，边码１０２５。
参见前引 〔３３〕，马格努斯等主编书，第６２页，第７６页，第１６６页，第２９９页，第３２４页。
参见前引 〔２〕，周小峰文，第９８页；前引 〔３〕，孙鹏文，第 １０１页。日本也有学者持此种观点。例如潮见
佳男认为，因受害人特殊体质而类推适用过失相抵的场合，减少的赔偿额必须限定在受害人对于发现或者控

制该体质存在期待可能性的场合。而基于这种理由减少赔偿额并非因为该体质的贡献本身，而是将明明能够

防止体质发挥作用却没有采取恰当的措施作为受害人的过失，并因此减少赔偿。参见前引 〔５１〕，吉村良一
书，第１３１页。



的行为，其与被告相互争吵时心脏疾病突发后猝死，自身身体状况是导致其死亡的主要原

因，马某某自身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６４〕

　　否定说认为，即便受害人的个人体质状况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影响，也并非
侵权责任法第２６条、道路交通安全法第７６条等法律所规定的受害人的过错。换言之，除非
受害人 “对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造成”具有过错即固有意义的过错，否则既不能将受

害人的特殊体质评价为受害人的过错，也不能据此认为受害人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从而认

定其对损害的发生具有过错。〔６５〕支持这一观点的主要理由在于：倘若认为特殊体质的受害

人具有更高的照顾或保护自己的注意义务，将会对这些人合理的行为自由构成不正当的限

制。我国法院的一则判决认为：“受害人虽系特殊体质，但在未受到王跃进的侵害时，可以

正常生活，也完全可以通过预防和保健，并谨慎行事，使其特殊体质保持隐性不发的状态。

但王跃进的侵权行为客观上增加了受害人无法控制和避免的危险，以致诱发受害人的特殊

体质而导致其死亡。从法律价值目标角度来看，每个公民的合法权益均应得到法律的平等

保护，老弱病残幼等社会弱势群体应如同一般健康人一样受到法律相同的保障，不能因为

其身体上具有缺陷或异常疾病而剥夺其与其他正常人一样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或者使其

负担较之自身特殊体质更多的注意义务，否则便是将他们排斥于社会生活大门之外，从根

本上有违文明社会的理念。”〔６６〕

　　笔者认为，基于受害人的特殊体质而提升其自我照顾和保护的注意义务，使该义务高
于常人，无论在价值评判上还是伦理的正当性基础上，均难谓妥当。首先，从法律的平等

保护原则出发，任何自然人都享有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等人格权，法律对于这些权利

的保护程度应当是相同的，不应当区分有无特殊体质而给予不同程度的保护。作为绝对权，

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本身就意味着权利人之外的一切人都负有不得侵害这些权利的义

务，这是一种绝对的义务，不应受到权利人的性别、年龄、种族、身体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而有差异。从法律的价值取向上看，应当是加害人当心，不要侵害他人，而非受害人当心，

避免遭受他人的侵害。〔６７〕如果认为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负有更高的自我保护的义务，等

于变相地削弱了这些人的人格权受保护的程度。姑且不论是否所有特殊体质之人都会因为

特殊体质而导致行为自由客观上受限，即便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确实因自身特殊体质所

限，无法如同正常人那样全面参与社会生活，也只是一种客观的自由受限。可是，如果要

求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必须限制自己参与社会生活的范围或采取防范措施以免受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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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泉霖与马立涛、丁梅侠、马立国健康权纠纷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６）宁 ０１民
终１５号民事判决书。类似的案件参见 “廖柏然、廖华志、卢海英与何守群健康权纠纷案”，德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 （２０１６）川０６民终８３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８〕，张建良案；前引 〔１７〕，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案；“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中心支公司与周义春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上诉案”，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惠中法民
四终字第１５号民事判决书；“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泰州中心支公司与徐君圣、鞠智中机动车交通
事故责任纠纷案”，江苏省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泰中民四终字第００４８３号民事判决书。
“李秀芬、张晓枫等与永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中心支公司、王跃进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温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浙温民终字第１８２９号民事判决书。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孙森焱认为：“若被害人患有疾病，不抗加害人一击，虽属事实，惟其人格权应受尊重，在

社会生活中，每个人可信赖人身法益无受不法侵犯之虞，故被害人无随时预促他人注意其身患疾病，警告勿

加害不法侵害之必要。因而不能以被害人未预为告知而谓与有过失。”参见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上册，

台湾作者印行２０１２年版，第４４７页。



是法律上对那些具有特殊体质的人的行为自由作出了限制。这是一种法律上对行为人自我

限制的要求，属于行为自由的主观受限，二者性质完全不同。〔６８〕如果认可法律上的这种限

制，就意味着法律要依据身体状况的不同而将人分为三六九等，使得原本平等的自然人因

各自禀赋的差异而享有不同的法律自由。这种观点显然违背了现代法律最基本的平等原则

与正义理念。现代文明社会的法律不仅不限制那些因自身原因而无法正常参与社会生活的

人的自由，相反要采取各种辅助方法和扶持措施帮助其能够如同正常人那样全面地参与社

会生活，实现应有的权利。例如，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４条规定：“国家采取辅助方法和扶
持措施，对残疾人给予特别扶助，减轻或者消除残疾影响和外界障碍，保障残疾人权利的

实现。”正因如此，在界定受害人是否以其行为违反了不真正义务进而适用过失相抵时，必

须仔细权衡加害人与受害人的利益而定，此时 “一边是加害人对于适当限制其责任风险的

利益。另一边则是受害人对于其行为自由不因不真正义务而被过分限制的利益。受害人的

行为自由受到的影响越大，人们对于不真正义务的认定就要越谨慎”。〔６９〕从维护平等原则

这一法律的价值追求角度来看，不应当基于特殊体质提升受害人不真正义务的程度。

　　其次，那些认为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应承担更高的自我保护义务的人所持的一个重要
理由就是，加害人往往对于损害后果的发生或者损害后果的程度不具有可预见性，相反受

害人可能知道自己的特殊体质，能够预见因自身特殊体质而易于遭受侵害。有鉴于此，要

求具有可预见能力的受害人采取更好的自我保护措施，并非不当，从经济学上说也是更有

效率的。所以，有必要区分加害人是否知悉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以及受害人是否知悉自身具

有特殊体质等不同的情形，分别给加害人、受害人配置不同程度的注意义务，并据此认定

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有无过失，从而决定能否适用过失相抵，减轻加害人的赔偿责任。〔７０〕

笔者认为，就加害人的过错即固有意义的过错而言，所谓 “应当预见且能够预见”的对象

并非是损害的后果，而是他人的民事权益被侵害这一事实。加害人在很多情形下确实不能

预见受害人具有特殊体质，但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其应否预见且能否预见他人的民事权

益被其行为所侵害。只要符合这一要求，就可以认定加害人具有过错，至于加害人实际承

担的赔偿范围，应交由因果关系加以解决，而非直接通过过错这一构成要件予以确定。简

言之，过错只是一般侵权责任的成立要件，而非决定责任范围的要件。此外，如前所述，

加害人的过错属于固有意义的过错，不同于受害人因违反不真正义务所生之非固有意义的

过错。受害人虽然知道自己具有特殊体质，具有预见的能力，但并不能因为其具有预见能

力就推导出其具有避免损害的义务。通过区分加害人是否知悉受害人的特殊体质以及受害

人是否知悉自身具有特殊体质等不同的情形而分别给加害人、受害人配置不同程度的注意

义务的观点，显然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过错加以混淆，而且误解了过错的功能。

　　最后，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说，在侵权法上需要讨论的风险是不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
风险，而非在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后不造成出乎意料的损害结果的风险。如果从这个角度出

发，就可以发现，正是加害人具有足够的不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风险控制能力。只要加害

·５８·

受害人特殊体质与损害赔偿责任的减轻

〔６８〕

〔６９〕
〔７０〕

正因未注意到这一区分，有学者才错误地认为：任何自由都是相对的，特殊体质的确不应当妨碍行为人的基本自

由，但又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行为的自由，对于那些异常脆弱者而言，尽量控制自身活动范围，加强自我

防范和保护，避免置身于危险之中似乎也不违反文明社会的理念。参见前引 〔３〕，孙鹏文，第１００页。
参见前引 〔４５〕，Ｌｏｏｓｃｈｅｌｄｅｒｓ书，边码１０２５。
前引 〔３〕，孙鹏文，第１０２页以下。



人不去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无论受害人具有何种特殊体质以及可能因此遭受多么严重的后

果，也与加害人无关。既然其实施了加害行为，那么加害人就不能抱怨受害人的体质是否

特殊、损害后果是否超出想象。因为没有该加害行为，受害人就不会遭受损害。此外，从

风险的性质上来看，加害人与受害人的风险控制能力也是不同的。加害人具有的避免侵害

他人民事权益的风险控制能力，是对一般风险的控制能力，而具有特殊体质的受害人只是

在特定情形下具有控制不遭受他人某一类型侵害的特定风险控制能力。例如，受害人具有

骨质疏松这一特殊体质，那么其在看到路面上积雪湿滑时，应当更加谨慎。这是针对特定

风险的控制能力。与之不同，加害人及时扫雪，避免因路面积雪湿滑而致过往行人摔倒

（至于摔倒的人有无特殊体质在所不问）的风险，属于一般的风险控制能力。显然，法律上

更应当基于一般风险控制能力使加害人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而非基于特定的风险控制能

力要求受害人更加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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